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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是对DB42/T 646-2010《咸宁淋浴温泉水质标准》的修订。

本文件与DB42/T 646-2010《咸宁淋浴温泉水质标准》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1章，2010年版的第1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10年版的第2章）；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10年版的第3章）；

——增加了“水质卫生管理”章节（见第4章）
——修改了水质要求（删除了“感官要求”2010年版的4.1，将“水源水特性特征指标”改为“温泉水源水质”，其中将“温度”改为“水源出水口温度”，并将指标改为“≥25℃”；将“偏硅酸”指标值改为“≥50 mg/L”；将“氟（以F计）”改为“氟化物（以F计）”；将“锶（以Sr计）”指标值改为“10.0 mg/L”，见5.1表1，2010年版的4.1表1）；

——删除了“水源水放射性物质限量指标”及检测方法（见2010年版的4.3，5.4）；

——将“卫生限量指标”改为“温泉沐浴池水水质”（增加“温泉沐浴池水温度”指标；将“漂浮物质（浴池）”改为“漂浮物质”，指标值更改为“无油膜及漂浮物”；增加“pH值”、“游离氯（使用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消毒时要求）”、“化合氯（使用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消毒时要求）”、“氰尿酸（使用二氯异氰尿酸钠和三氯异氰尿酸消毒时要求）”、“嗜肺军团菌”、“铜绿假单胞菌”；将“菌落总数”指标值改为“≤200 CFU/100mL”；将“总大肠菌群”指标值改为“不应检出”）；

——将“采样”（见2010年版的5.1）更改为“采样”（见第6章）；

——删除了“感官检验”（见2010年版的5.2）；

——更改了“温度的测定”（见7.1，2010年版的5.3.1）；

——更改了“矿化度的测定”（见7.2，2010年版的5.3.2）；

——更改了“偏硅酸的测定”（见7.3，2010年版的5.3.3）；

——更改了“硫酸根的测定”（见7.4，2010年版的5.3.4）；

——将“氟的测定”更改为“氟化物的测定”，并修改了检测方法（见7.5，2010年版的5.3.5）；

——更改了“锶的测定”（见7.6，2010年版的5.3.6）；

——更改了“氡的测定”（见7.7，2010年版的5.3.7）；

——增加了“pH值的测定”（见7.9）；

——增加了“游离性余氯的测定”（见7.10）；

——增加了“化合性余氯的测定”（见7.11）；

——增加了“氰尿酸的测定”（见7.12）；

——更改了“尿素的测定”（见7.13，2010年版的5.5.2）；

——更改了“菌落总数的测定”（见7.14，2010年版的5.5.3）；

——更改了“总大肠菌群的测定”（见7.15，2010年版的5.5.4）；

——增加了“嗜肺军团菌的测定”（见7.16）；

——增加了“铜绿假单胞菌的测定”（见7.17）；
本文件由湖北省市场监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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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咸宁沐浴温泉水质标准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咸宁沐浴温泉的水质卫生管理、水质要求以及检测要求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咸宁市内温泉沐浴服务过程中的温泉水质管理和检测。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853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GB/T 5750.2-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2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GB/T 5750.4-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6-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6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GB/T 5750.11-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11部分：消毒剂指标

GB/T 5750.12-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12部分：微生物指标

GB/T 11615-2010 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GB/T 18204.1-2025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1部分：物理性指标

GB/T 18204.2-2025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性指标

GB/T 18204.5-2025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5部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CJJ 122-2017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CJ/T 244-2016 游泳池水质标准

CJ/T 325-2010 公共浴池水质标准

DZ/T 0064.75-2021 地下水质分析方法 第75部分：镭和氡放射性的测定射气法

LB/T 070-2017 温泉旅游泉质等级划分

LB/T 081-2020 温泉旅游水质卫生要求及管理规范

SL 94-1994 氧化还原电位的测定(电位测定法)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温泉水 hot spring water
从地下自然涌出或人工采集，并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及微量元素，且水温≥25℃的矿水。

温泉水水质 hot spring quality

温泉水物理、化学、生物性质的总称。
3.3

   理疗温泉水 physiotherapy hot spring water

   含有理疗作用的微量组分、元素且对人体有保健、康复作用的温泉水。
水质卫生管理
管理制度

温泉服务提供单位应设置水质卫生管理部门，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温泉水质管理工作。

温泉服务提供单位应制定水质卫生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应至少包括水质检测、温泉水消毒、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从业人员管理、浴客管理、档案管理等。

水质检测
应配备水质检测设备，每日定时对温泉进行水质自检。自检结果应在场所入口醒目位置公示。

应委托具备检测能力的技术服务机构定期对温泉进行水质检测。检测报告应在场所入口醒目位置公示。
营业期间，水质检测指标的检测频率应符合表1的要求，指标值应符合表4要求。
温泉沐浴水水质检测指标和检测频率
	检测指标
	检测频率

	
	自检
	委托检验

	水温
	每日至少1次
	——

	漂浮物质
	每日至少1次
	——

	浑浊度
	——
	每月不少于1次

	pH值
	每日至少1次
	——

	游离氯

（使用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消毒时检测）
	——
	每月不少于1次

	化合氯

（使用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消毒时检测）
	——
	每月不少于1次

	氰尿酸

（使用二氯异氰尿酸钠和三氯异氰尿酸盐消毒时检测）
	——
	每月不少于1次

	臭氧（使用臭氧消毒时检测）
	——
	每月不少于1次

	总溴（使用溴类消毒时检测）
	——
	每月不少于1次

	过氧化氢（使用过氧化氢消毒时检测）
	——
	每月不少于1次

	氧化还原电位（使用氯类消毒剂、溴类消毒剂或臭氧消毒时检测）
	——
	每月不少于1次

	尿素
	——
	每月不少于1次

	总大肠菌群
	——
	每月不少于1次

	菌落总数
	——
	每月不少于1次

	铜绿假单胞菌
	——
	每半年不少于1次

	嗜肺军团菌
	——
	每半年不少于1次


水质消毒

4.3.1 物理消毒

4.3.1.1 硅藻土物理吸附过滤消毒,宜采用硅藻土的控制粒径20nm~25nm,孔隙率85%士3%。

4.3.1.2 紫外线消毒,宜采用中压紫外线灯消毒器,应符合CJJ 122-2017的规定。应定时清洁灯管外璧。

4.3.1.3 煮沸高温消毒法,温泉水重新循环加热大于65℃,加热时间大于30 min。

4.3.1.4 每天更换的温泉水应满足LB/T 070-2017中的相关规定。对于未设有和使用循环过滤装置的公共水池,应每天更换新温泉水。

4.3.2 化学消毒

4.3.2.1 含氯系制品消毒,包括次氯酸钠、次氯酸钙,电解氯、二氯异氰尿酸钠、三氯异氰尿酸盐等,应符合CJJ 122-2017中6.3的相关规定,温泉水的pH>8或pH<5,不宜采用氯消毒。

4.3.2.2 臭氧消毒宜配合氯、溴系列消毒。臭消毒应符合CJJ 122-2017中6.2的相关规定。

4.3.2.3 过氧化氢消毒应符合CJJ 122-2017中6.6的相关规定。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温泉水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温泉水更换或暂停对外开放。

温泉水质微生物指标未达到表4要求；

造成3例及以上介水传染性疾病发生；

游离氯浓度大于3.0mg/L；

温泉水总溴浓度大于18mg/L；

温泉水受到粪便、有毒物品或动物尸体等污染。

从业人员管理
应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患有皮肤病及其他有碍温泉水质卫生的疾病或病原携带者，不应上岗工作。

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勤洗澡、勤换衣、勤理发，不得留长指甲和涂指甲油。与沐浴无关的个人用品不应带入沐浴区域。

上岗前应进行卫生知识培训，上岗后每年进行不少于1次卫生知识培训，未经卫生知识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应上岗工作。

浴客管理
应在沐浴温泉场所门口醒目位置设有禁止性病和传染性皮肤病等患者就浴的明显标志。

应根据最大沐浴人数负荷控制浴客数量。
浴客在进入浴池前应先冲淋，清洁身体后再进入浴池。
档案管理

温泉管理单位应建立水质卫生管理档案，明确档案管理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温泉水质卫生管理档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温泉水质检测记录表；

从业人员体检记录、培训记录；

温泉水、相关设备设施及用品用具的清洗、消毒、维护保养记录；

温泉水质检测结果、报告（包括企业自检、委托检测等）；

温泉水质卫生检测、清洗、消毒等相关设施设备、用品用具的进货凭证。
温泉水质卫生管理档案应至少保存3年，电子扫描件档案应长期保存。
水质要求
温泉水源水质
温泉水源水质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温泉水水源水质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1
	水源出水口温度/℃
	≥25

	2
	硒（mg/L）
	＜16

	3
	锑（mg/L）
	＜1.3

	4
	砷（mg/L）
	＜0.98

	5
	镉（mg/L）
	＜3

	6
	铬（六价）/（mg/L）
	＜4.9

	7
	汞/（mg/L）
	＜1

	8
	银/（mg/L）
	＜27

	9
	锂/（mg/L）
	＜65

	10
	铍/（mg/L）
	＜6

	11
	总β放射性（Bq/L）
	≤1（指导值）

	放射性指标超过指导值(总β放射性扣除40K后仍然大于1Bq/L),应进行核素分析和评价。


理疗温泉水特征性指标
理疗温泉水特征性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1
	溶解性总固体/（mg/L）
	≥1000

	2
	偏硅酸/（mg/L）
	≥50

	3
	硫酸根/（mg/L）
	≥600

	4
	氟化物（以F计）/（mg/L）
	≥2.5

	5
	锶（以Sr计）/（mg/L）
	≥10.0

	6
	氡/（Bq/L）
	≥37

	鉴于咸宁温泉水质特性的多样化，理疗温泉水源满足表2的要求，还应符合本表4个(包括4个)以上指标的温泉水，

即可认为符合理疗温泉水特征性指标。


温泉沐浴池水水质
温泉沐浴池水温度应符合LB/T 081-2020要求，根据功能分类控制在22℃~45℃，沐浴池中水水质应符合表2（除水源出水口温度指标外）、表3中的要求，卫生指标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

温泉沐浴水水质卫生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备注

	1
	漂浮物质
	无油膜及漂浮物
	用于温泉沐浴的温泉池水中添加有益于人体的有机物质等辅料时,可不考虑此项指标要求

	2
	浑浊度/（NTU）
	≤5
	用于温泉沐浴的温泉池水中添加有益于人体的有机物质等辅料时,可不考虑此项指标要求

	3
	pH值
	6.0~9.0
	用于温泉沐浴的温泉池水中添加有益于人体的有机物质等辅料时,可不考虑此项指标要求

	4
	游离氯/（mg/L）
	0.3~1.0
	使用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消毒时要求

	5
	化合氯/（mg/L）
	≤0.4
	使用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消毒时要求

	6
	氰尿酸/（mg/L）
	≤50
	使用二氯异氰尿酸钠和三氯异氰尿酸消毒时要求

	7
	臭氧/（mg/L）
	≤0.05
	使用臭氧消毒时要求

	8
	总溴/（mg/L）
	1.0~3.0
	使用溴类消毒时要求

	9
	过氧化氢/（mg/L）
	60~100
	使用过氧化氢消毒时要求

	10
	氧化还原电位/（ORP/mV）
	≤650

200~300
	使用氯类消毒剂或臭氧消毒时要求
使用过氧化氢消毒时要求

	11
	尿素/（mg/L）
	≤3.5
	

	12
	菌落总数（CFU/mL）
	≤200
	

	13
	总大肠菌群（CFU/100mL）
	不应检出
	

	14
	嗜肺军团菌（CFU/200mL）
	不应检出
	

	15
	铜绿假单胞菌（CFU/100mL）
	不应检出
	


采样
温度指标样品采集按GB/T 11615-2010中附录B的方法，其他理化指标样品的采集和保存按GB/T 5750.2-2023的要求进行。 
检测方法
温度的测定
按GB/T 18204.1-2025中第17章的检测方法。

硒、锑、砷、镉、铬（六价）、汞、银、锂、铍的测定
按GB/T 5750.6-2023中的检测方法。

总β放射性的测定

按GB 8538-2022中第52章的检测方法。
溶解性总固体的测定

按GB 8538-2022中第7章的检测方法。

偏硅酸的测定

按GB 8538-2022中第35章的检测方法。

硫酸根的测定

按GB 8538-2022中第43章的检测方法。

氟化物的测定

按GB 8538-2022中第36章的检测方法。

锶的测定

按GB 8538-2022中第11章的检测方法。

氡的测定

按DZ/T 0064.75-2021中的检测方法。

漂浮物质
目测。

浑浊度的测定

按GB/T 5750.4-2023中第5章的检测方法。
pH值的测定

按GB/T 5750.4-2023中第8章的检测方法。

游离氯的测定

按GB/T 5750.11-2023中第4章的检测方法。

化合氯的测定

按GB/T 5750.11-2023中第4章的检测方法。
氰尿酸的测定
按CJ/T 244-2016中附录D的检测方法。

臭氧的测定

按GB/T 5750.11-2023中第9章的检测方法。

总溴的测定

按CJ/T 325-2010中附录C的检测方法。

过氧化氢的测定

按CJ/T 244-2016中附录C的检测方法。

氧化还原电位的测定

按SL 94-1994中的检测方法。

尿素的测定

按GB/T 18204.2-2025中第13章的检测方法。

菌落总数的测定

按GB/T 5750.12-2023中第4章的检测方法。

总大肠菌群的测定

按GB/T 5750.12-2023中第5章的检测方法。

嗜肺军团菌的测定

按GB/T 18204.5-2025中第4章的检测方法。

铜绿假单胞菌的测定

按CJ/T 325-2010中附录B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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